
113年7月公務機密宣導- 

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案例 

 

案情摘要 

 

某學校人員欠缺政府採購法保密觀念及對於採購程序專業性不足，

對於招標文件中時間、地點及人數等應予保密之資料，告知特定業

者，使該業者得以事前準備，造成不公平競爭情形，並涉犯刑事罪

嫌之案例，可供借鑑。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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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 案例 
 

壹、案情摘要 

○○學校 A校長、B總務主任、C輔導主任承辦政府採購業務，

於 106 至 107 年間辦理教學參訪採購案，A 校長明知不得對廠

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且不得於開標前洩漏足以造成限

制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仍在該採購案上網公告前，聯繫

業者並指示 B 總務主任、C 輔導主任，將招標文件中時間、地

點及人數等應予保密之資料，告知特定業者，使該業者得以事

前準備，造成不公平競爭之情形。 

貳、問題癥結 

一、 欠缺政府採購法保密觀念 

政府採購法第 34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

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參考資料

者，不在此限（第 1項）。機關辦理招標，不得於開標前洩漏底

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

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第 2項）。」本案相關人員欠缺對於政

府採購法保密規定之認識。 

二、 對於採購程序專業性不足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

資料者，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

本案相關人員未審酌提供該採購文件資料，是否足以造成不公

平競爭及影響其他廠商權益情形，即便宜行事將招標文件內容

洩漏予特定業者。 

參、預防作為： 

一、 機關學校辦理採購，招標文件內容於招標公告前必須保密，但

須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資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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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可於公告前公開，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條規定，

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方式辦理，

使廠商藉此獲得招標資料。 

二、 應適時向機關學校承辦採購業務之相關人員進行案例宣導，避

免觸犯刑法第 132條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 

肆、相關法令規定： 

一、 刑法第 132條，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 

二、 政府採購法第 34條，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

保密。 

三、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條，依政府採購法第 34條第 1項規

定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資料者，

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 



113年7月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火場求生常見錯誤觀念

 

【火場求生常見錯誤觀念】 

一、火場逃生原則應往上或往下？ 

 很多人認為往下跑會遭遇火煙侵襲，往上跑最起碼離火煙越來越

遠，安全上應該更有保障，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想法，如果

往下跑會遇到煙，代表梯間已受到汙染，往上跑也會碰到濃煙，而

煙每秒上升速度3-5公尺，如果往上跑將使自己暴露在濃煙中，而往

下跑最起碼跟煙做的是相對運動，只要能跑到起火層以下的樓層，

我們就安全了，所以火場逃生原則上往下，如果不能往下避難，則

應該選擇回到原本居室『關門』求生。 

 

二、房門外有高溫或濃煙時該怎麼辦？  

當今天摸門後，發現門的溫度非常高，或門外有濃煙(濃煙通常會伴

隨著高溫)，有一個非常簡單卻非常實用的保命方法-關門。根據美

國 NFPA 實際燃燒實驗發現，當房門外的溫度高達150℃時，如果

房門一直是關起來的，房內之溫度則僅有25℃，足證關門可以有效

阻隔火煙，如果起火點在屋內，逃離家門時將門關起來，可以將火

勢侷限於屋內，減緩火勢的延燒速度，方便其他房間或樓層的人逃

生，這個基本的火場逃生觀念『關門』，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三、發生火災時，適不適合使用塑膠袋逃生？ 

如果塑膠袋是遭遇濃煙時使用，那麼在濃煙密布的環境中塑膠袋只

有裝滿著大量濃煙的機會，此時我們將裝滿濃煙的袋子套在頭上，

說要協助自己逃離火場這種方法是不對的，另外塑膠袋的耐熱溫度

不高，如果使用塑膠袋於火場高溫逃生，可能會受熱而像保鮮膜包



覆自己，致使呼吸困難，未受熱前，也會因自己呼氣造成塑膠袋視

線受阻，影響逃生的速度。火場初期溫度不高，煙層也不會太低，

周邊還有許多新鮮空氣，其實也不需要利用塑膠袋來裝空氣呼吸。

近來時常看到的逃生防煙袋，其效果亦同，經研究該產品國內目前

沒有檢驗標準、沒有合格產品、火場變素很大，逃生防煙袋並無法

驗證運用在火場逃生可以安全無虞，且逃生需要多少時間？防煙袋

可以使用多久？尚無明確證明，同時，如果只有防煙逃生袋，身體

其他部分仍會暴露在火場高溫高熱情形下，故建議不可以使用。 

 

四、火災時如何採低姿勢下樓梯？ 

火場逃生有許多技巧及要領，在水平面上要記住讓自己維持在煙層

底下，呼吸煙層下面較為新鮮之空氣，但是如果面臨下樓梯時，應

採取『頭上腳下』的姿勢，採倒退之方式往下爬，避免重心不穩而

跌倒。 

 

五、火場可不可以用乾毛巾矇住口鼻？ 

過去傳統的觀念，是火場中可以利用溼毛巾來協助自己逃離火場，

因此大家就推出乾毛巾不可用導致很多人面臨火災時，因一時之間

找不到水，無法將毛巾弄溼，就放棄了利用毛巾蒙住口鼻的逃生技

巧。利用毛巾蒙住口鼻最主要是防止高溫的碳粒子進入肺部，溼毛

巾既然能將碳粒子隔離，乾毛巾也有同樣的功能，只是溼毛巾多了

一個降溫及更佳之吸附碳粒子的效果，當然，毛巾弄濕了一定得擰

乾，否則掩住口鼻後的呼吸過程一定會吸到水，大家可以做個實際

的體驗試試看，對於這一點的爭議應當不大。但火災現場瞬息萬

變，在把握時間逃生的前提下，基本上皆建議直接逃生(低姿勢)，別

再浪費時間找毛巾及沾水弄濕等動作。 

 



六、如果房間外都是煙和火逃不出去的話，可否躲在浴室裡？ 

或者利用排水孔呼吸新鮮空氣？這是在網路一直流傳及時常報載的

火場逃生技巧，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首先，請大家一起檢視自己

家中的浴室，浴室大門的材質是否為耐火材質，還是只是一般的塑

膠材質、木質或是連有通氣百葉口或玻璃等的大門，相信大部分家

中浴室大門為塑膠材質居多。這時我們必須面對的是，火災發生

後，不僅需遭受濃煙的侵襲，千萬不要忽略火場高溫的威脅。因

此，即使大家躲在浴室中，做到關門、用濕毛巾塞門縫的動作，因

為火場所產生的高溫，仍然會使非耐燃材質的浴室大門因高溫而產

生熱熔，進而導致大門毀壞，而導致濃煙與高溫進入浴室造成人命

威脅，更別說是還想利用浴室內馬桶及排水孔中的空氣存活。因為

平時為了不讓排水管內的臭氣和昆蟲進入室內，近年來浴室設計都

在排水孔加上存水彎的設計，這樣一來，因為水封深度的關係，排

水孔其實是不會有空氣流通的。同樣的，這樣亦不能選擇馬桶來呼

吸新鮮空氣。另外，如果家裡的浴室大門設計就是耐燃材質，這樣

就能躲嗎？這時候就需要考量另外的問題，就是浴室內是否有通往

戶外的出口，這裡所指的出口，並非專只有門的才叫出口，窗戶亦

包含在內，而且還須考量浴室的隔間材質，如果浴室並非木質隔

間，且亦有耐燃大門，浴室內並有通往戶外之出口，那麼，在無法

逃生退而避難的情形下，這樣條件的浴室似乎是一個好的相對安全

區，您可以在此透過窗外逃生，亦可以依著窗邊呼吸新鮮空氣等待

救援。 

 

七、火災時浴室可不可以避難？ 

浴室門下沿有氣窗不易填塞防阻濃煙竄入，浴室門大部分不是木造

就是塑膠製，容易軟化或著火；浴室天花板大多也是塑膠材質，容

易軟化或著火；軟化或著火後，相對安全區防火防煙區劃就被破壞



了；躲在浴室則已無其他逃生出口，形成死胡同，影響逃生；所以

浴室並不是待救時第一選擇場所。 

 

八、火場有濃煙可不可以逃生？ 

不可以，當逃生方向有煙霧時，應朝煙霧反方向逃生，當所有逃生

方向均受阻時，不可強制逃生，更不可低姿勢沿牆壁找出口，而應

退回相對安全區、塞門縫、設法告知外人受困位置、等待救援。 

 

九、家中最重要的消防設備是什麼？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根據消防署的統計，住宅火災人員罹難的主要

因素為火災發現太慢及自力避難困難。由於太慢發現火災和初期反

應失敗，導致錯失逃生之第一時機或避難行為。住宅火災中，有無

裝設火災警報設備與死亡之間有絕對之關聯性。高齡者行動不便避

難若能於住宅裝設火災警報器，利用其所探測煙或熱時產生的警報

聲，早期提醒正在熟睡或不知火災發生的民眾，及早發現並開始逃

生，除可抑制火災擴大，亦可減少人命傷亡。因此，住宅場所有必

要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提高該場所自我保護之水平 

      

 

 

【資料來源：新竹區監理所政風室網站】 


